财务室关于2010年年终结账工作的通知
学校各部门：   
为做好学校2010年会计年度财务年终决算工作，根据大学2010年终决算工作要求，结合学校财务工作实际，经财务室研究，报校领导同意，现将年终决算期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1、2010年12月27日（星期一）为本会计年度最后一天报账时间。 
    2、各单位或个人已借备用金、周转金，请于12月27日前到财务室办理还款手续，2011年再行办理借款。对逾期没有归还借款又无正当情况说明的，将从经办人12月份工资中扣除所欠款项。
3、请各部门相关责任人抓紧催办与合作单位的本年度各项未结算业务，该收回的催收，该支付的款项尽快办理审批支付手续，无故拖到明年的，一律列入明年的预算计划。确因特殊原因不能结算的（如基建及维修等工程款），请于12月27日前报预付款计划。

4、从12月21日起签发的支票有效期按银行规定截止到12月31日，过期作废。
5、由于年终清账、结账工作量大、任务重，2010年12月27日至31日为2010年年末内部清账、结账及2011年新账开立时间，届时，财务室不对外办理报账业务。
    6、2011年1月4日正常报账。请各部门提前做好停止报账期间的资金使用计划。
   希望全校各部门大力协助，按通知要求及时办理报账、清账事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校财务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2月9日   
